創作展演映類計畫書
《○○○○○○○》
	一、創作理念

	配合作品創意研發及藝術表現說明理念，請以申請人於本計畫身分之角度撰寫。

	二、創作內容

	（1） 創作內容規劃
(字數800~1600字)
	請詳細說明創作內容，得輔以設計圖、草稿、例圖。

	（2） 創作方法與技術說明
	請詳細說明，得輔以設計圖、草稿、例圖。

	（3） 創作進度規劃
	請詳敘已完成與待執行事項(請附甘特圖)。

	（4） 預期挑戰與解決方案
	請列點說明

	三、預期效益

	（1） 量化效益
	例如：裝置作品2組、展演1場、展覽3場、30分鐘影片1部、工藝作品8件、音樂影像1部、體驗課程5堂、20分鐘舞蹈1齣…等等，將以此作為期末驗收依據，若未達成將酌減獎勵金或取消獎補助。須以申請書(封面)一致。

	（2） 質化效益
	創作價值、對學校之影響、有技術移轉的可能及潛在授權企業、具量產並販售的可能性等。

	（3） 未來展望與目標
	未來創作延伸發展之可能性。

	四、創作成果之發表規劃

	含國內外之展演映、相關競賽、搭配活動等，請詳述競賽收件時間與性質、場所申請時間、發表性質、時間、地點、形式…等。可輔以設計圖說明。

	五、相關創作展演映經歷

	除實際創作發表經歷，任何有利於計畫申請事實均可具體說明。

	六、其他說明與附件

	除規定資料外，申請人可補充說明其他相關資訊，若有額外附件請列一覽表。


評分標準：
計畫內容(35%)、計畫可行性(25%)、經費規劃合理性(25%)、其他有利審查資料(15%)
※獲補助案件資料將作為推廣使用及公開展示。



